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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RIT HOLDINGS LIMITED 
思捷環球控股有限公司思捷環球控股有限公司思捷環球控股有限公司思捷環球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00330) 

    

執執執執 行行行行 主 席 及主 席 及主 席 及主 席 及 執 行 董 事執 行 董 事執 行 董 事執 行 董 事 調調調調 任任任任 為為為為     

非非非非 執執執執 行行行行 主 席 及主 席 及主 席 及主 席 及 非非非非 執 行 董 事執 行 董 事執 行 董 事執 行 董 事     
 

思 捷 環 球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 本 公 司 」 ） 董 事 會 （ 「 董 事 會 」 ） 宣 佈 ，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之 執
行 主 席 及 執 行 董 事 Heinz Jürgen KROGNER-KORNALIK 先 生 （ 「 KROGNER 先 生 」 ） 已 調
任 為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之 非 執 行 主 席 及 非 執 行 董 事 ， 均 由 二 零 一 零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起 生 效 。  
 
KROGNER先 生 ， 現 年 69歲 ， 為 董 事 會 主 席 。 彼 於 一 九 九 五 年 一 月 加 入 本 集 團 。 彼 自 二 零

零 六 年 十 二 月 五 日 起 擔 任 董 事 會 主 席 。 彼 一 直 為 集 團 行 政 總 裁 ， 直 至 於 二 零 零 九 年 十 一

月 一 日 ， 彼 將 集 團 行 政 總 裁 之 角 色 及 責 任 移 交 Ronald VAN DER VIS先 生 ， 並 繼 續 擔 任 執

行 主 席 直 至 其 調 任 為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之 非 執 行 主 席 。 KROGNER先 生 之 非 執 行 主 席 職 務 主 要

負 責 訂 定 本 集 團 之 整 體 企 業 方 向 及 策 略 ， 以 及 領 導 董 事 會 以 確 保 董 事 會 有 效 地 履 行 應 有

職 責 。  

 

KROGNER 先 生 持 有 工 商 管 理 及 工 業 工 程 學 位 。 在 加 入 本 集 團 前 ， 彼 曾 於 Kurt Salmon 

Assoc iates擔 任 顧 問 ， 涉 及 範 圍 包 括 生 產 、 組 織 、 市 場 推 廣 、 策 略 及 品 牌 定 位 ， 並 曾 任 多

間 紡 織 公 司 之 管 理 層 。 KROGNER先 生 於 過 往 三 年 內 並 無 於 任 何 其 他 上 市 公 眾 公 司 擔 當 任

何 職 務 。  
 

KROGNER先 生 與 本 公 司 任 何 董 事 、 高 級 管 理 人 員 或 主 要 或 控 權 股 東 概 無 關 係 。 於 本 公 佈

日 期 ， 就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 第 X V 部 而 言 ， KROGNER先 生 除 持 有 本 公 司 3,200,000份 購 股 權

外 ， 並 無 持 有 本 公 司 股 份 之 其 他 權 益 。  

 

KROGNER先 生 與 本 公 司 並 無 與 本 公 司 訂 立 服 務 合 約 。 彼 與 本 公 司 並 無 固 定 服 務 期 限 ， 惟

須 按 本 公 司 細 則 之 規 定 在 本 公 司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上 輪 值 告 退 及 重 選 。 KROGNER先 生 將 可 享

有 年 薪 2,670,000港 元 ， 包 括 非 執 行 主 席 2,020,000港 元 、 董 事 職 位 480,000港 元 以 及 提 名 及

薪 酬 委 員 會 成 員 每 個 額 外 85,000港 元 。 KROGNER先 生 之 董 事 薪 酬 乃 根 據 其 資 歷 及 經 驗 ，

並 參 考 本 公 司 其 他 非 執 行 董 事 及 其 他 香 港 上 市 公 司 非 執 行 董 事 之 薪 酬 水 平 及 本 公 司 對

KROGNER先 生 作 為 董 事 會 非 執 行 主 席 的 經 驗 之 要 求 而 釐 定 。  
 

除 上 文 披 露 者 外 ， 於 本 公 佈 日 期 ， 並 無 有 關 KROGNER先 生 調 任 之 任 何 其 他 事 宜 須 提 呈 本

公 司 股 東 垂 注 ， 亦 無 根 據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證 券 上 市 規 則 第 13.74條 及 第 13.51(2)(h)

至 (v)  條 之 任 何 規 定 而 須 予 披 露 之 任 何 資 料。  
 



  

 

承董事會命  

思捷環球控股有限公司思捷環球控股有限公司思捷環球控股有限公司思捷環球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蔡碧林蔡碧林蔡碧林蔡碧林  

 
香港，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 ( i )執行董事Ronald Van der Vis先生及周福安先生； ( i i )非執行董

事Heinz Jürgen Krogner-Kornal ik先生（非執行主席）及 Jürgen Al fred Rudolf  Fr iedr ich先生

；及 ( i i i )獨立非執行董事鄭明訓先生（副主席）、 Alexander Reid Hamil ton先生、 Hans-

Joachim Körber博士、柯清輝先生及Francesco Trapani先生組成。  

 
 


